
A41

■ 2018年2月7日 星期三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摘要

上市公司名称：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国电电力

股票代码：600795

收购人名称：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收购人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22号

收购人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22号

声明

本声明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收购报告书摘要“释义” 部分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

同的涵义。

一、本报告书摘要系国家能源集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制。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摘要已全

面披露收购人（包括投资者及与其一致行动的他人）在国电电力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

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包括投资者及与其一致

行动的他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国电电力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章程

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经国务院国资委146号文批准，国电集团和神华集团实施联合重组，神华集团更名

为国家能源集团，作为重组后的母公司，吸收合并国电集团。 本次合并完成后，国家能源集

团承继取得国电集团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国电电力共计46.09%的股份，成为国电电力的控股

股东。

五、本次收购的相关事项已经国务院国资委146号文批准，尚需满足以下条件后方可实

施：（1）本次合并所必要的中国境内反垄断申报通过有权监管机构审查；（2）有权监管机

构豁免国家能源集团对国电电力的要约收购义务。

六、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收购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

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摘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摘

要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摘要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收购人、国家能源集团、本公司 指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电集团 指 中国国电集团有限公司，改制前名称为“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神华集团 指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系国家能源集团更名前的名称

上市公司、国电电力 指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神华 指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莱宝高科 指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集能源 指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国电资本 指 国电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本次合并 指

经国务院国资委《关于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与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重组的通知》（国资发改革[2017]146号）批准，国电集团和神华

集团实施联合重组，神华集团更名为国家能源集团，作为重组后的

母公司，吸收合并国电集团

本次收购 指

本次合并完成后， 国家能源集团承继取得国电集团直接及间接持

有的国电电力共计46.09%的股份，成为国电电力的控股股东

本报告书摘要 指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仅为本报告书摘要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

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146号文 指

《关于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与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重组的通知》

（国资发改革[2017]146号）

元、万元 指 如无特别说明，指人民币元、万元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名称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22号

法定代表人 乔保平

注册资本 10,209,466.11498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0018267J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

国务院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开展煤炭等资源性产品、煤制

油、煤化工、电力、热力、港口、各类运输业、金融、国内外贸易及物

流、房地产、高科技、信息咨询等行业领域的投资、管理；规划、组

织、协调、管理神华集团所属企业在上述行业领域内的生产经营活

动；化工材料及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纺织品、建筑材料、

机械、电子设备、办公设备的销售。（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

经营期限 1995年10月23日至长期

股东名称 国务院国资委

通讯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22号

邮政编码 100011

联系电话 010-5813�1088

传真电话 010-5813�3175

二、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一）收购人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国家能源集团系由国务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中央

企业，其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二）收购人主要下属控股子公司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主要下属控股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控股子公司名称 主营业务

持股比例（直

接+间接）

（%）

1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煤炭、电力、铁路、港航、煤油化 73.06

2 新疆神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地质勘察 100

3 神华宁夏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煤炭开采 51

4 神华乌海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煤炭开采销售、煤化工 100

5 神华新疆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煤炭 100

6 神华集团包头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煤炭开采 100

7 神华杭锦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煤炭开采及销售 100

8 陕西神延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煤炭生产 51

9 神华煤炭运销有限公司 煤炭批发经营 100

10 北京国华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发电 100

11 神华国能集团有限公司 电力 100

12 神华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新能源 100

13 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司 煤油化 100

14 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风力发电 100

15 中国节能减排有限公司 节能减排 100

16 中国神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工程造价、工程咨询等 100

17 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究所 低碳清洁能源技术研究 100

18 神华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招标、进出口业务 100

三、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简要财务状况

（一）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

国家能源集团是以煤为基础，集电力、铁路、港口、航运、煤制油与煤化工为一体，产运

销一条龙经营的特大型能源企业。 主要经营国务院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开发煤炭等资

源性产品，进行电力、热力、港口、铁路、航运、煤制油、煤化工等行业领域的投资、管理；规

划、组织、协调、管理国家能源集团所属企业在上述行业领域内的生产经营活动。

（二）收购人最近三年简要财务状况

国家能源集团最近三年合并口径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12月31日 2015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总资产 979,259,454,861.31 931,540,071,299.36 899,025,275,979.77

总负债 463,749,421,583.88 436,975,464,374.84 400,753,172,501.64

所有者权益 515,510,033,277.43 494,564,606,924.52 498,272,103,478.1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33,314,306,493.08 320,180,073,120.54 323,506,871,196.52

资产负债率 47.36% 46.91% 44.58%

项目 2016年度 2015年度 2014年度

营业收入 247,117,633,242.56 236,048,961,630.75 324,430,330,022.49

净利润 25,925,929,876.83 19,989,667,664.86 48,425,948,181.4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12,734,289,188.25 8,740,076,212.74 26,966,402,551.20

净资产收益率 3.90% 2.72% 8.26%

注1：2014年财务数据采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15年审计报告

的期初（上期）数，2015� 年财务数据采用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2016�年审计报告的期初（上期）数，2016年财务数据采用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出具的2016年审计报告的期末（本期）数。财务指标根据上述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

数据计算。

注2：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

注3：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期

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2]

四、收购人最近五年合法合规经营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国家能源集团最近五年未受过任何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

政处罚、刑事处罚，亦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收购人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国家能源集团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乔保平 董事长、党组书记 中国 中国 否

凌文 董事、总经理、党组副书记 中国 中国 否

韩建国 党组副书记 中国 中国 否

张国厚 党组副书记 中国 中国 否

李东 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中国 中国 否

高嵩 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中国 中国 否

米树华 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中国 中国 否

王金力 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中国 中国 否

陈斌 总会计师、党组成员 中国 中国 否

卞宝驰 党组纪检组组长、党组成员 中国 中国 否

王树民 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中国 中国 否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国家能源集团上述主要负责人最近五年未受过任何与证

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亦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收购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及金融机构权益超过5%的情况

（一）收购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权益超过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权益超过5%的情况如下：

序号

上市公司名

称

证券

代码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持股

比例

（%）

1 中国神华

601088.SH

01088.HK

1,988,962.0455

煤矿开采（有效期以各煤矿相关许可证的

有效期限为准）；煤炭批发经营；项目投资；

煤炭的洗选、加工；矿产品的开发与经营；

专有铁路内部运输；电力生产；开展煤炭、

铁路、电力经营的配套服务；船舶的维修；

能源与环保技术开发与利用、技术转让、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进出口业务；化工产品、

化工材料、建筑材料、机械设备的销售（不

含危险化学品）；物业管理。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 ）

73.06

2 莱宝高科 002106.SZ 70,581.616

彩色滤光片、触摸屏、镀膜导电玻璃、真空

镀膜产品的销售与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 液晶显示器件及电子产品的技术

开发和销售；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

申报）；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 限制的项目

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普通货运；彩色

滤光片、触摸屏、镀膜导电玻璃、真空镀膜

产品的生产

20.84

3 新集能源 601918.SH 259,054.18

煤炭开采（分支机构生产）及洗选加工；火

力发电； 本企业及本企业成员企业自产产

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 （国家组织统一

联合经营的出口商品除外）；经营本企业和

本企业成员企业生产、 科研所需的原辅材

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

的进口商品除外）；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

和“三来一补” 业务，煤炭铁路运输，矿区

铁路专用线的运营、管理；煤炭技术管理咨

询；信息化咨询与服务；技术开发与服务；

煤炭购销业务矿用设备的加工、销售、安装

和维修，货物运输及仓储（不含危险品），

集装箱装卸，车辆维修，建筑工程、路桥工

程及绿化工程施工，受托煤矿管理、建设及

经营，安全技术咨询，建筑工程劳务承包，

汽车、机械、设备、土地、房屋租赁，网站建

设及管理，职业中介，餐饮、住宿，园林绿化

工程设计、施工及养护，养老产业投资及经

营，采煤沉陷区整治，畜牧、水产养殖及销

售，农作物种植及销售，农业投资。（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7.59

（二）收购人持有、控制其他金融机构权益超过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国家能源集团持股5%以上的金融机构的简要情况如下：

序号 金融机构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持股比例

（%）

1

宁波中宁典当有限

公司

1,000

动产质押典当业务；财产权利质押典当业务；房

地产（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房地产或者未取

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在建工程除外） 抵押典

当业务；限额内绝当物品的变卖；鉴定评估及咨

询服务（在许可证有效期内经营）。

29.5

2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

245,666.67

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

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

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

营企业资产的重组、 购并及项目融资、 公司理

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

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

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

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

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

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的其他业务。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

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0.35

3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530,000.0009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

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

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

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业务；代销

金融产品业务；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

务。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

募集资金；2、 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

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

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 不得向

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

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7.6933

4

海原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

3,338.5627

办理存款、贷款、票据贴现、国内结算业务；办理

个人储蓄业务；代理其他银行的金融业务；代理

收付款项及代理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

准的代理保险业务；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

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提供保管

箱业务；从事同业拆借；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5.44

5 神华财务有限公司 500,000

本外币业务范围： 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

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

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 经批准的保险

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

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 对成员单位办理

票据承兑与贴现；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

帐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的设计；吸收成

员单位的存款； 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

赁；从事同业拆借；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

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 对金融机构的股权

投资； 有价证券投资； 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

贷、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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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收购目的

为深入践行能源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进国有资产战略性重组和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的要求，经国务院国资

委146号文批准，国家能源集团和国电集团拟进行两集团层面的合并。

本次收购系国家能源集团因吸收合并国电集团而承继取得国电集团直接及间接持有

的国电电力46.09%的股份。

二、收购人未来12个月内对国电电力权益的增持或者处置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国家能源集团暂无其他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国电电

力的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股份的计划。

三、本次收购所需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收购已履行的相关程序

2017年8月25日，国务院国资委印发146号文，批准本次合并。

2018年1月4日，国家能源集团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与中国国电集团有限公司合并方案的议案》，同意本次合并相关事项。

2018年1月4日，国电集团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中

国国电集团有限公司合并方案的议案》，同意本次合并相关事项。

（二）本次收购尚需履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合并所必要的中国境内反垄断申报通过有权监管机构审查；

2、有权监管机构豁免国家能源集团对国电电力的要约收购义务。

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变化情况

（一）收购股份的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种类：流通股

收购的股份数量：9,056,210,520股

收购的股份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46.09%

（二）本次收购前后股权控制结构的变化情况

本次收购前，国家能源集团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国电电力的股份，国电集团直接持有并

通过国电资本间接持有国电电力合计46.09%的股份。 本次收购前，国电电力的股权控制结

构如下：

本次收购完成后，国家能源集团直接及间接持有国电电力合计46.09%的股份，并对国

电电力实施控制。 具体股权控制结构如下：

二、本次收购所涉交易协议的情况

（一）协议主体及签订时间

2018年2月5日，国家能源集团与国电集团签订了《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

中国国电集团有限公司之合并协议》。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1、国家能源集团吸收合并国电集团，国电集团注销，国家能源集团作为合并后公司继

续存续。 自本次合并交割日起，国电集团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合同、资质及其他一

切权利与义务由存续公司承继及承接。

2、自本次合并交割日起，国电集团的下属分支机构及国电集团持有的下属企业股权或

权益归属于存续公司。

3、存续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320亿元，存续公司的名称不变，仍为“国家能源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

4、本次合并的合并基准日为2016年12月31日。 截至合并基准日，国家能源集团经审计

的账面总资产为97,925,945.49万元， 总负债为46,374,942.16万元， 净资产为51,551,

003.33万元。截至合并基准日，国电集团经审计的账面总资产为79,648,753.57万元，总负债

为65,086,338.14万元，净资产为14,562,415.43万元。

5、国家能源集团应及时就本次合并涉及的注册资本、公司治理结构变更等事宜修改公

司章程。 交割日后，国家能源集团应在北京市工商局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国电集团应在北京

市工商局办理工商注销登记。

6、本次合并完成后，国电集团员工的劳动合同由存续公司继续履行。

7、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双方各自公章后生效。

8、在协议生效的前提下，本次合并的交割以下述条件的满足为前提：（1）本次合并所

必要的中国境内反垄断申报通过有权监管机构审查；（2）有权监管机构豁免国家能源集团

对国电集团下属上市公司的要约收购义务。

三、本次收购尚需获得的批准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本次收购尚需获得的批准详见本报告书摘要“第三节收

购决定及收购目的”之“三、本次收购所需履行的相关程序” 之“（二）本次收购尚需履行的

相关程序” 部分。

四、本次收购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 本次收购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流通股，不

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收购的有关信息作了如实

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收购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收购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

年 月 日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

年 月 日

股票代码：

600795

股票简称：国电电力 编号：临

2018-06

债券代码：

122152

债券简称：

12

国电

02

债券代码：

122493

债券简称：

14

国电

03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 ）批准，公司控股股

东中国国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电集团” ）与原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神华集团” ）实施联合重组，神华集团更名为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国家能源集团” ），作为重组后的母公司，吸收合并国电集团（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

本次重组前，国家能源集团未持有公司股份；本次重组后，国家能源集团将承继取得国

电集团直接、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以下简称“本次权益变动” ），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国

家能源集团需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申请豁免要约收购

义务。

2.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将由国电集团变更为国家能源集团，国务院国资委

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1.国家能源集团的基本情况

名称：国家能源集团

注册地：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22号

法定代表人：乔保平

注册资本：10,209,466.11498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0018267J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国务院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开展煤炭等资源性产品、煤制油、煤化

工、电力、热力、港口、各类运输业、金融、国内外贸易及物流、房地产、高科技、信息咨询等行

业领域的投资、管理；规划、组织、协调、管理神华集团所属企业在上述行业领域内的生产经

营活动；化工材料及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纺织品、建筑材料、机械、电子设备、办公

设备的销售。（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

经营期限：1995年10月23日至长期

出资人名称：国务院国资委

2.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 《关于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与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重组的通知》

（国资发改革[2017]146号），国电集团和神华集团实施联合重组。 神华集团更名为国家能

源集团，作为重组后的母公司，吸收合并国电集团。

3.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公司股份数量及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前，国家能源集团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国电集团直接持有并通

过其全资子公司国电资本控股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合计9,056,210,520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46.09%。

本次权益变动后，国家能源集团将直接持有并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国电资本控股有限公

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合计9,056,210,52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6.09%。

4.本次权益变动将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国电集团，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将变更为国家能源集团，实际控制人仍为国务院国

资委。

5.合并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8年2月5日，国家能源集团与国电集团签订了《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

中国国电集团有限公司之合并协议》（以下简称“《合并协议》” ），《合并协议》约定，国家

能源集团吸收合并国电集团，国电集团注销，国家能源集团作为合并后公司继续存续；自本

次合并交割日起，国电集团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合同、资质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

务由存续公司承继及承接，国电集团的下属分支机构及国电集团持有的下属企业股权或权

益归属于合并后的存续公司。

6.其他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豁免国家能源集团的要约收购义务，尚需就中国境

内反垄断申报通过有权监管机构审查。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1. 关于本次权益变动的详细内容， 请见公司于2018年2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2.本次权益变动事项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收购报告书以及豁免要约收购等后续工

作，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2月7日

收购人财务顾问：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签署日期：2018年2月

证券代码：

300110

证券简称：华仁药业 公告编号：

2018-015

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配股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仁药业” 、“公司” 或“发行人” ）本次配股

方案已经2017年6月19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并经2017年7月6日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表决通过。 2017年11月13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十

七届发行审核委员会2017年第42次发审委会议审核通过了公司配股申请。 现配股申请已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 2319号文核准。

2、本次配股简称：华仁A1配；配股代码：380110；配股价格：3.56元/股。

3、本次配股缴款起止日期：2018年2月1日（R+1日）至2018年2月7日（R+5日）的深

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正常交易时间，请股东注意申购时间。

4、本次配股网上申购期间公司股票停牌，2018年2月8日（R+6日）登记公司网上清

算，本公司股票继续停牌，2018年2月9日（R+7日）公告配股结果，本公司股票复牌交易。

5、本次发行的配股提示性公告已于2018年1月29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本次发行的配股说明书全文及其他相关资料可在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查询；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请仔

细阅读相关内容。

6、本次配股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深交所的安排确定，将另行公告。

7、本公告仅就华仁药业本次配股的有关事宜向全体股东进行说明，不构成针对本次

配股的任何投资建议。 股东欲了解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 请详细阅读于2018年1月29日

（R-2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

明书》全文及其他相关资料。 有关本次发行的其他事宜，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视需要在上述媒体上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配股发行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股）。

2、每股面值：1.00元。

3、配股比例及数量：本次配股以股权登记日2018年1月31日（R日）深交所收市后公

司总股本986,105,137股为基数，按每10股配2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共计可配股份

数量197,221,027股。

4、华仁药业控股股东认购本次配股的承诺：公司控股股东广东永裕恒丰投资有限公

司及永裕恒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出具了关于认购公司配股股票的承诺函， 承诺将以现

金方式全额认购公司本次配股方案中确定的其可配售的全部股份， 并确认用于认配股份

的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5、配股价格：本次配股价格为3.56元/股。

6、发行对象：截止股权登记日2018年1月31日（R日）下午深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华仁药业股份的股东。

7、发行方式：网上定价发行方式，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8、承销方式：代销。

9、本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

交易日 日期 配股安排 停牌安排

R-2日 2018年1月29日

刊登 《配股提示性公告》， 刊载

《配股说明书》、《配股发行公

告》、《网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R-1日 2018年1月30日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R日 2018年1月31日 配股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R+1日至R+5日

2018年2月1日至

2018年2月7日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配股提示性公

告（5次）

全天停牌

R+6日 2018年2月8日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全天停牌

R+7日 2018年2月9日

发行结果公告日；发行成功的除权

基准日或发行失败的恢复交易日

及发行失败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1、以上时间均为正常交易日；

2、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本次发

行日程。

10、预计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人民币7.03亿元。

二、本次配股的认购方法

1、配股缴款时间

2018年2月1日（R+1日）起至2018年2月7日（R+5日）的深交所正常交易时间，逾期

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2、配股缴款地点

股东于缴款期内凭本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股东账户卡和资金账户卡在股票托管

券商处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也可于缴款期内通过网上委托、

电话委托等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投资者所持股份如托

管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营业部，分别到相应的营业部认购。

3、配股缴款方法

股东于缴款期内可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营业部现场委托等方式，在股票托管券

商处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配股代码“380110” ，配股简称“华仁A1

配” ，配股价格3.56元/股。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止股权登记日持股数乘以配股比例（0.2）。

发行人为内地与香港股市互联互通标的公司。 可认购数量不足1股的部分按照《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上市公司配股登记业务指南（2017年版）》中的零碎

股处理办法处理，请股东仔细查看“华仁A1配” 可配证券余额；香港投资者通过内地与香

港互联互通持有发行人股份并参与本次配股的，对配售股份不足1股的部分，香港交易及

结算所有限公司将根据中央结算系统有关规则的规定将该等零碎股份的数额调整至整数

单位。 内地与香港对于零碎股份的处理方式可能存在差异，特提醒投资者注意。 在配股缴

款期内，股东可多次申报，但申报的配股总数不得超过该股东可配股票数量限额。

三、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1、发行人：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强

办公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高科技工业园株洲路187号

电话：0532-88701303

传真：0532-88702625

联系人：吴聪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伏云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主塔19层、20层

电话：020-88836644、88836655、88836999转19125

传真：020-88836624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特此公告。

发行人：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2月6日

证券代码：

300121

证券简称：阳谷华泰 公告编号：

2018-018

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配股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配股简称：阳谷A1配；配股代码：“380121” ；配股价格：6.96元/股。

2、本次配股缴款起止日期：2018年2月2日（R+1日）至2018年2月8日（R+5日）的深

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正常交易时间，请股东注意申购时间。

3、本次配股网上申购期间公司股票停牌，2018年2月9日（R+6日）登记公司网上清

算，本公司股票继续停牌，2018年2月12日（R+7日）公告配股结果，本公司股票复牌交易。

4、本次发行的配股提示性公告已于2018年1月30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本次发行的配股说明书全文及其他相关资料可在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查询；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请仔

细阅读相关内容。

5、本次配股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深交所的安排确定，将另行公告。

6、 本次配股方案已经2017年5月5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17年5月22日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7年7月12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配股比例的议案》；2017年10月2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配股方案事项的议案》。 2017年11月3日，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第十七届发行审核委员会2017年第27次发行审核委员会工作会议审核通过

了公司配股申请。现配股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2275号文

核准。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配股发行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股）。

2、每股面值：1.00元。

3、配股比例及数量：本次配股以2018年2月1日（股权登记日，R日）阳谷华泰总股本

289,220,000股为基数，每10股配售3股，可配售股份总额为86,766,000股。

4、阳谷华泰控股股东认购本次配股的承诺：2017年5月5日，公司控股股东王传华出具

了《关于全额认购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配股股票的承诺》，承诺根据

在阳谷华泰本次配股股权登记日的持股数量， 按照阳谷华泰与主承销商确定的配股比例

和配股价格，以现金方式全额认购可配股票。

5、配股价格：本次配股价格为6.96元/股。

6、发行对象：截止股权登记日2018年2月1日（R日）下午深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阳谷华泰股份的股东。

7、发行方式：网上定价发行方式，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8、承销方式：代销。

9、本次配股主要日期：

交易日 日期 配股安排 停牌安排

R-2日 2018年1月30日

刊登配股提示性公告，刊载配股说明书、发

行公告及网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R-1日 2018年1月31日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R日 2018年2月1日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交易日 日期 配股安排 停牌安排

R+1日-

R+5日

2018年2月2日至2018年2月8日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配股提示性公告（5次）

全天停牌

R+6日 2018年2月9日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全天停牌

R+7日 2018年2月12日

发行结果公告日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或发行失败的

恢复交易日及发行失败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1、以上时间均为正常交易日；

2、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本次发

行日程。

10、预计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7.3488亿元人民币。

二、本次配股的认购方法

1、配股缴款时间

2018年2月2日（R+1日）起至2018年2月8日（R+5日）的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常交易时

间，逾期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2、配股缴款地点

股东于缴款期内凭本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股东账户卡和资金账户卡在股票托管

券商处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也可于缴款期内通过网上委托、

电话委托等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投资者所持股份如托

管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营业部，分别到相应的营业部认购。

3、配股缴款方法

本次配股简称“阳谷A1配” ，代码“380121” ，配股价格6.96元/股。配股数量的限额为

截止股权登记日持股数乘以配售比例（0.3），可认购数量不足1股的部分按照《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上市公司配股登记业务指南（2017� 年版）》中的零股

处理办法处理，请投资者仔细查看“阳谷A1配” 可配证券余额。在配股缴款期内，股东可多

次申报，但申报的配股总数不得超过该股东可配数量限额。

三、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1、发行人：

名称： 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阳谷县清河西路217号（原南环路217号）

法定代表人： 王文博

董事会秘书： 贺玉广

电话： 0635-5106606

传真： 0635-5106609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福春

住所： 长春市生态大街6666号

联系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28号恒奥中心D座

邮编： 100033

电话： 010-68573828

传真： 010-68573837

保荐代表人： 张玉彪、刘杰琼

项目协办人： 付廷松

项目经办人： 赵志辉、程瑶、卢雨

特此公告。

发行人：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2月7日


